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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

企业合规，本是企业通过制定合规政策，按照外

部法规要求统一制定并持续性修改内部规范，监督内

部规范的执行，以增强内部控制，实现对违规行为的

持续监测、识别、预警、防范、控制及化解。简而言

之，即企业“外法内规化”的一个过程。企业通过合

规治理方式实现对违规违法行为的事前预防，有效降

低企业管理及经营风险。

确立第三方机制“四梁八柱”

自 2018 年以来，国内各大央企、国企伴随“走

出去”国际化业务的不断开发与拓展，越来越多受到

来自美国等合作方国家的监管与执法，自此催生国内

企业通过优化企业治理结构、加强内部合规管理方式，

提升企业国际化竞争优势。

自 2020 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尝试将企业合

规化治理作为刑事案件从轻、减轻甚至出罪的新路径，

并通过多地检察院试点方式推行涉企合规制度。在涉

企合规制度中，涉案企业、检察院以及第三方监管组

织共同发力，对企业合规建设或整改后的整体质效进

行评估，以“给企业一次机会、放企业一条生路”的

理念，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治理效果统一。

从涉案企业合规制度适用来看，在涉案企业或人

员认罪认罚、涉案类型符合《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

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所规定适用情形下，

均不存在其他方面诸如企业规模、企业类型等限制，

甚至对涉案企业负责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重大复杂案件，只要在省级检察院统一把关审核情况

涉企合规制度需“对症下药”
《法人》特约撰稿  王嘉铭

下，均不存在涉企合规制度的适用障碍。

在涉企合规制度中，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作为涉

企合规制度下的重要制度及机构组成，在制度基础、

机构组织、指导力量、经费保障及技术支持等方面均

已成熟化。简言之，第三方机制的“四梁八柱”已经

确立。截至 2022 年上半年，全国省、市、县级均组

建了第三方专业人员库，全国层面共有 6007 名专业

人员，其中省级专业人员 1102 名。

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人员组成不仅包括律师、审

计师、税务师、会计师等专业性人才，还包括企业合

规师、各高校专家学者、生态环境部门、市场监督部

门等有专业能力和知识储备的人员。而从律师在涉案

企业合规制度中可以发挥的作用来看，可以分为“协

助整改”和“监督验收”两种角色。

避免落入“纸面合规”

通常来说，企业在进入适用涉企合规制度后，需

要先行展开合规建设或整改，提交相应的合规计划及

合规整改结果，作为检察机关决定是否能够作出实体

不诉的依据。这一时期，合规律师应当协助企业以全

面合规为目标、专项合规为重点开展合规计划。

在合规整改过程中，应注意以全面停止涉罪违规违

法行为、退缴违规违法所得、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并缴纳

相应罚款等作为前提，在内部机构设置上成立合规建设

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制定专项合规计划和内部相应的规

章制度。同时，要设置与自身相适应的合规管理机构和

管理人员，并建立合规绩效评价机制，对企业内部的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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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员及关键人员进行定期与不定期考核。

此外，要保证合规制度有效性，避免落为“纸面

合规”，应建立内部完整的监测、举报、调查和处理

机制，确保违规行为能够被及时发现、举报渠道通畅、

举报后能够得到及时有效调查及处理。

再者，从企业内部合规意识方面应当作出合规承

诺，明确合规是企业优先价值的基础上，融入企业自

身发展文化理念，并进行必要、定期的合规培训，将

企业合规理念深入人心。在协助整改的模式下，律师

应当立足于企业涉案原因，深入挖掘企业出现违法违

规问题背后的制度动因，剖析内部架构和体系性问题，

从而予以调整、优化、重建，以实现根除违法犯罪隐患

的最终效果。在某高新技术企业涉嫌非法经营案件中，

涉案企业因资质挂靠、违规开票而被认定为未获取金

融牌照的情况下，非法从事资金支付阶段业务。在合

规整改视角下，财务制度漏洞、合同管理失灵便是涉

案违规行为的深层动因，也是重点整改事项。

参与第三方组织对涉案企业的合规体系效果及合

规整改结果进行验收，是律师参与涉案企业合规制度

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通常，第三方考察组织会根据

企业的涉案原因、违规行为、企业状况、企业规模及

经营情况、整改期限等，制定对涉案企业合规考察标

准，包括全面关停涉案违规业务、行为并积极退缴违

法所得，对企业合规建设与整改的高层重视与承诺，

设置具有承担合规管理职责的人员专岗，建立、完善

公司内部的经营管理规章制度，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专

项合规整改的落地执行，以及合规文化的宣贯等。

第三方组织的调查方式一般以审阅案件材料、审阅

公司制度以及开展人员访谈的方式展开，在监督考察、组

织验收过程中，可以要求涉案企业就自身情况提供一份

自查报告，从企业自身角度深入剖析违规行为起因、经

过以及所涉人员主观意识。同时，对内控制度建设状况

进行自筛自查，分析案发的深层次、体系性、制度化成因。

协助企业“对症”整改

根据涉案企业自查报告，一方面可以初步判断企业

自我合规的主动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可以精准识别违

法行为背后的管控漏洞，从而在整改过程中对症下药，

达到防范同类犯罪行为再次发生、其他犯罪行为尽量避

免发生的最终目的。在某医药公司涉嫌商业贿赂而予以

适用合规整改程序的案件中，第三方组织的组成人员包

括律师、政府及各行政机关人员、公司高管等，合规整

改工作的方向以搭建基本合规体系、反商业贿赂专项合

规建设为重点，以全面性、有效性、可执行性为目标和

要求，通过文件审查、人员访谈、问卷调查、考察评分、

飞行测试等方式展开效果验收。

涉企合规制度改革为律师提供了新机遇，同时也给

律师的业务能力和专业水平带来了新挑战。如何协助企

业进行“对症下药式”合规整改，如何作为第三方组织

对企业进行“量体裁衣式”评估考察，是涉企合规制度

下需重点探索的改革事项。此外，在改革过程中，仍旧

面临着一些前进路上的问题，比如第三方组织的费用支

出及成本承担问题，再比如如何确保企业合规整改后的

长期效果，以及如何处理该类案件中的行刑衔接问题等。

企业合规作为舶来品，在国外已有成熟制度体系

及执行机制，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每年

不断发布处罚案例，DPA（暂缓起诉协议）和 NPA（不

起诉协议）制度不断被应用于司法及执法实践中。对

于我国而言，涉企合规制度是一个应运而生的新事物，

在短短两年时间内从多地试点到典型案例，从实践推

行到制度落地，一大批濒临红线边缘的企业被“拉了

一把”，通过“自救”获得重生机会，通过法律包容性

实现现代化治理效果。从这个角度看，涉企合规制度

可以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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